室内装饰设计师（三级）培训大纲
一、培训目标
1.掌握室内装饰设计的基本理论知识。
2.熟悉室内装饰设计的流程和规范。
3.提升室内装饰设计师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。
二、培训学时
不低于128学时。
三、培训对象
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三级/高级工:
1.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(技能等级证书)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(含)以上，经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正规培训达到规定学时数，取得培训合格证者。
2.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(技能等级证书)，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、技师学院毕业证书(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);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(技能等级证书)，并具有经评估论证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毕业证书者(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)。
3.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毕业证书，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(技能等级证书)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2年(含)以上。
4.具有大专及以上相关专业毕业证书，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(技能等级证书)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3年(含)以上。
四、培训内容
1.职业道德
（1）职业道德基本知识
（2）职业守则
· 遵守国家相关行业规范。
· 坚持健康、安全、环保、绿色的设计理念。
· 弘扬民族文化，倡导创新和兼收并蓄。
· 独立的专业精神，不牟取不正当的商业利益。
· 公平、公正、实事求是的执业精神。
· 诚实守信的契约精神。
· 团队协同及专业服务精神。
2.基础知识
（1）室内设计基础知识
· 美学基础和艺术史。
· 建筑与室内设计史。
· 公共空间设计基础知识。
· 居住空间设计基础知识。
· 陈设艺术设计基础知识。
· 商业空间设计基础知识。
· 办公空间设计基础知识。
· 建筑室内制图基础知识。
· 数字化设计基础知识。
· 人体工程学基础知识。
· 装饰材料与工艺基础知识。
· 设计管理基础知识。
（2）建筑基础知识
· 建筑设计基础知识。
· 建筑构造基础知识。
· 建筑物理环境(建筑声学、建筑光学、建筑热工学)基础知识。
· 建筑材料与工艺基础知识。
· 建筑设备(强弱电、暖通、给排水)基础知识。
（3）其他相关应用基础知识
· 计算机辅助设计基础知识。
· 应用文写作基础知识。
· 办公软件应用基础知识。
· 商务技能与礼仪基础知识。
· 图像图形编辑处理软件应用基础知识。
（4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标准知识
·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相关知识。
·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相关知识。
·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相关知识。
·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相关知识。
·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相关知识。
· 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相关知识。
· 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(2018年版)》(GB 50016)相关知识。
· 《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》(GB 50222)相关知识。
· 《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》(GB 50354)相关知识。
· 《建筑制图标准》(GB/T 50104)相关知识。
· 《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》(GB 50352)相关知识。
· 《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》(GB/T 50001)相关知识。
· 《房屋建筑室内装饰装修制图标准》(JGJ/T 244)相关知识。
· 《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》(GB 50210)相关知识。
· 《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》(GB 50300)相关知识。
· 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(GB/T 50378)相关知识。
· 《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》(GB 50325)相关知识。
· 《建筑装饰装修施工测量放线技术规程》(T/CBDA 14)相关知识。
· 《民用建筑工程室内施工图设计深度图样》(06SJ803)相关知识。
· 《民用建筑绿色设计规范》(JGJ/T 229)相关知识。
· 《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》(GB 50325)相关知识。
五、培训方式
1.理论教学：通过讲解、案例分析等方式传授室内装饰设计理论知识。
2.实践操作：组织学员进行室内装饰设计实践操作，提升实践能力。
3.互动交流：鼓励学员互相交流、分享经验，拓宽视野。
六、培训考核
1.理论知识考核：对学员掌握的理论知识进行测试，占50％；
2.实践操作考核：对学员的实践操作能力进行评价，占50％；
3.综合评定：结合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考核，对学员进行综合评价。
七、培训效果
1.提高学员的室内装饰设计能力和水平
2.增强学员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
3.为学员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

